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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律师说法

夫妻一方刷另一方的信用卡，欠款该谁还？

冷欣潞律师
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

务所 婚姻家事法律事务部
副主任

业务专长：深耕婚姻家

事法律领域多年，不仅擅长

处理传统的离婚纠纷、抚养

权争夺及财产分割案件，更

致力于为高净值人群、企业

家及家族企业提供全方位的

法律风险防控与财富传承解

决方案。

核心业务：家族财富传

承与顶层架构设计：婚前/婚

内财产协议制定、家族信托

与保险规划、遗嘱规划与继

承安排；企业高管婚姻危机

防控与股权保全：企业家婚

姻体检、股权隔离与防御策

略、涉企离婚诉讼代理；复杂

离婚诉讼与争议解决：大额

资产分割、抚养权与探望权

博弈、涉外家事纠纷；私人法

律顾问与危机公关：常年家

事法律顾问、舆情管理与隐

私保护。

在亲密无间的婚姻关系里，信任往往让财务界限变得模糊。你是否曾毫无保留地将信用卡交

给伴侣使用，却未曾想过这背后潜藏的法律风险？当账单如期而至，这笔债务究竟是两人需共同承

担的“家庭责任”，还是一方独自背负的“个人包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的规定，答案并非非黑即白，而是取决于资金

的去向与用途。本期律师说法，将通过一个真实案例带你拨开迷雾，深入剖析在“家庭日常生活”与

“个人挥霍”的界限之间，法律如何界定债务的性质，助你厘清权利与义务的边界。

栏目主持人：程艳
法律咨询邮箱：

whwb2025@163.com

【基本案情】

2018年5月10日，丘女士、
黄先生在广东省清远市民政局
签订一份《离婚协议书》，办理了
离婚手续。《离婚协议书》约定：1.
男女双方性格不合自愿离婚；2.
婚生儿子黄*恒由女方抚养，抚
养费每月1000元，以转账方式
支付，孩子的医疗费、教育费、学
习费超过 500 元的双方各付
50%；3.男方借用女方银行信用
卡消费金额15500元，分18个
月还清，每月最低还款835元，
由男方偿还等内容。协议签订
后，黄先生没有按协议的约定偿
还信用卡欠款。2020年8月13
日，双方签订《抚养变更协议
书》，约定儿子由男方抚养，并自
行承担抚养费等内容。2020年
9月29日，黄先生以支付宝转账
的方式转给丘女士1000元，之
后以微信转账的方式付给丘女
士5笔共3000元，总共付给丘
女士4000元。

丘女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
求：1. 黄先生向丘女士偿还离
婚时产生的债务15500元及利
息【利息从2018年 5月 1日起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
息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更
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黄
先生立即向丘女士偿还本金
37499.14 元及利息（利息按照
月利率1%从 2018年 6月 1日
起算至黄先生实际清偿之日
止）；3.黄先生立即向丘女士偿
还代其清偿的欠款 5000 元及
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照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至实
际付清之日止）；4.黄先生向丘
女士赔偿精神损失费 15000
元；5. 黄先生承担因起诉产生

的律师费用 500 元；6. 案件的
诉讼费用由黄先生负担。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丘
女士、黄先生在离婚协议书中
约定15500元信用卡的欠款由
黄先生按每月最低还款835元
的方式分18个月偿还。上述协
议是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达成
的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
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具
有约束力。黄先生没有按约定
每月最低还款，鉴于信用卡的
特殊性，丘女士主张计算利息
的请求，合理合法。因此，对丘
女士要求黄先生偿还15500元
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
予以支持，但是黄先生已支付
的 4000元是在约定偿还的期
限外才支付的，应在利息计算
中予以扣减。关于丘女士主张
的其他诉讼请求，丘女士没有
提出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一
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黄先生
主张黄*恒学杂费和医疗费的
承担问题，这些费用均是在变
更抚养权或实际变更抚养关系
之后发生的，应由黄先生根据
约定自行承担。

一审判决：一、黄先生应在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还清所
欠丘女士15500元及利息（利息
应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
期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
准，从2018年5月11日起计至
实际清偿之日止，其中已支付的
4000元应予扣减）；二、驳回丘
女士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律师解答】

什么情况下，认定夫妻
共同债务？

（1）夫妻有无共同举债的合
意。如果夫妻有共同举债合意，
则不论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是

否为夫妻共享，该债务均应视为
共同债务。对于是否有合意，可
以依据一方提供委托授权书或
双方共同书面确认来判定。

（2）夫妻是否共享债务带
来利益。即使夫妻事先或事后
均没有共同举债之合意，但该债
务发生后，夫妻双方共同分享了
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应视为共
同债务处理。

什么情况下不认定为夫
妻共同债务？

1.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
要”的债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第二款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
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
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
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
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
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
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如
何界定

家庭日常生活的范围，可以
参考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
及维修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
信、文娱教育及服务、居住、其他
商品和服务八大类城镇居民家
庭消费种类。

再根据夫妻共同生活的状
态（如双方的职业、身份、资产、
收入、兴趣、家庭人数等）和当
地一般社会生活习惯予以认
定。

3.一方赌博所借债务
一方赌博所借的债务，由于

该债务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和
家庭生活，属于一方个人不合理
的开支，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
范围。

同时，根据我国法律规定，
赌债属于非法债务，不受法律保

护。所以，如果出借人明知举债
人所借债务用于个人赌博的，其
债权也同样不受法律保护。


